
附件二 

澎湖縣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作連接建築線私設通路使用 
委 託 書  

私設通路之申請，所附一切文件印信，確係由委託人提供。 

 

茲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權代理本人辦理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

作連接建築線私設通路使用一切申請手續事宜，特立委託書如下： 

 

建築基地-地號         

鄉市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  筆土地 

 

私設通路-地號         

鄉市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  筆土地 

委託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 

（或統一編號）： 

電話： 

通訊處： 

  代理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 

（或統一編號）： 

電話： 

通訊處： 

一、申請人、代理人或土地所有權人，如有侵害他人財產，應分別依法負其法律責任。 

二、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十四條規定：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

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」。 
 


